
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
（2025 年 5月 20 日京经信发〔2025〕24 号文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建

设，弘扬工匠精神，鼓励工艺美术大师继承传统、创新技艺、培

养人才、创作精品，根据《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北京

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北京传统工艺美术

品种技艺珍品及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认定办法》，结合本

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以下简称大师示范

工作室），指在北京市依法注册或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获

得北京特级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或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

师、民间工艺大师主持业务工作，具有设计创作、产品研发、技

艺传承、人才培养与展示宣传等功能的工作室。

第三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审核坚持竞争择优、从严把关、公

开公正的原则，大师示范工作室评审结果向社会公布，工作室统

一称为“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

第四条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负责对大师示范工作室进行审核和监督管理。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



大师示范工作室审核的日常管理等具体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报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大师示范工作室在北京市内依法注册登记 3年以上，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合法的固定经营场所，从事北京传统工艺美

术产品的设计、生产或销售。

（二）大师示范工作室创办人或主持人，具备北京特级工艺

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或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

师称号，身体健康，并在工作室内完成其所从事技艺的设计、生

产的关键环节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一位大师不得作为多个大师示

范工作室的创办人或主持人进行重复申报。

（三）大师示范工作室财务收支状况良好。原则上近 3年主

营业务收入共计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现金流总体稳定，有较

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四）大师示范工作室要有较完善的创作、制作和展示条件。

工作室具有相对独立的大师创作和制作空间，要求面积达到 100

平方米以上，所从事传统技艺的关键流程须在工作室内完成。工

作室具有相对独立的展示空间，展示大师优秀作品及工艺流程，

要求面积达到 50平方米以上。

（五）大师示范工作室创办人或主持人应为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确定的北京工艺美术带徒大师，目前进行艺徒培养，有 3名及

以上相对固定的继承人（传承人），至少 1名继承人（传承人）在

本工作室工作。工作室须拥有技艺人员 3名及以上，并签订劳动



合同；或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在京具有正式学籍的工艺美

术及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生 3名及以上，

并与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六）大师示范工作室有较明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项目计

划，要求工作室创办人或主持人近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或

“工美杯”北京工艺美术大赛上获奖。

（七）大师示范工作室的申报单位、创办人或主持人近 3年

未被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第三章 申报材料

第六条 申报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申请表；

（二）申报主体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

（三）工作室近 3年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四）工作室平面图，证明工作室独立创作和制作空间、独

立展示空间的相关材料；

（五）大师与继承人（传承人）身份证明材料及确立关系的

证明材料，即大师的身份证、大师证书、相关学历、职称证书、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继承人（传承人）的身

份证、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工作室 3名及以上从业人

员劳动合同的复印件，或校企合作协议的复印件；

（六）能清晰地记录并展示完整的工艺流程及关键技艺环节

的图片、文字、影像等相关说明材料；

（七）近 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或“工美杯”北京工艺



美术大赛上获奖的奖项证书复印件，获奖作品的图片；

（八）其他证明材料。

第四章 审核程序

第七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审核，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发布通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开发布通知，拟申请

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单位自愿申报，在规定时间内向产业发展促进

中心递交上述申报材料。

（二）项目审核。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并组织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及行业专家，成立专家组，

人数为 5人及以上单数，对申报大师示范工作室的单位进行评审，

形成评审意见。

（三）社会公示。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上

报审核结果，经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审核后，向社会公示大师示范

工作室结果。自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实名提

出书面异议。对公示反映的异议，由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进行调查

核实和答复。

（四）公布名单。对最终被评审为大师示范工作室的申报单

位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保障与监督管理

第八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有效期为 3年，首次被评审为大师示

范工作室的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可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奖



励资金须符合《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及相关细则的要求，在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中列支。

第九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要积极配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和产

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监督管理工作，做好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制度、

财务制度等建设，制定相应的传承人培养计划和创作计划。

第十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和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对大师示范

工作室做好相应保障工作，进行重点关注和宣传推广，充分发挥

其在技艺传承、作品创作、带徒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抢救保护、

创新研发北京工艺美术技艺品种。

第十一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在精品创作、工艺创新和人才培养

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和进展，或大师示范工作室创办人或主持人

出现重大变化的，应及时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促进中

心报告。

第十二条 在 3年有效期届满 1个月内，大师示范工作室向产

业发展促进中心提交 3年工作室建设情况报告进行复审，通过复

审的大师工作室可继续保有大师示范工作室称号；产业发展促进

中心不定期对大师示范工作室进行抽查考核。未通过审查或考核

的大师示范工作室，限期 3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后由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再次审查或考核，整改合格的保留大师示范工作室称号。

第十三条 对存在申报和审查材料弄虚作假、审核过程中出现

违规违纪等行为的大师示范工作室，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直接取消

其大师示范工作室称号，收回资金，并纳入黑名单管理。

第十四条 大师示范工作室单位主体出现第十三条情况，应及

时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原拨付渠道退回，退回资金应按照国家和北



京市有关规定调整使用或交回国库。对拒不退回资金的按照现行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京经

信委发〔2018〕39 号）同时废止。


